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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 19日至 21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合作问题工作组会议报告 
 

一. 导言 
 

1.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在其第 2/2号决定中决定设立一个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就与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相关的实际问题举

行实质性讨论。缔约方会议在其第 3/2号决定中决定，国际合作问题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将是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常设组成部分。依照该项决定成立的国际合作问题工

作组就与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相关的实际问题举行实质性讨论。工

作组在 2006年 10月 9日至 18日于维也纳举行的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举行

了第一次会议。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于 2016年 10月 19日至 21日在维也纳举行，标

志着工作组十周年。 

 

二. 建议 
 

2. 工作组拟定了下列建议： 

 (a) 《联合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各缔约国应提供信息，特别是统计数据，

说明《公约》用于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情况，包括缔约方会议题为“增强中央机关

在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方面的有效性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第 8/1 号决议第 13

段所述的数据，以协助在工作组中进行积极的对话，并使《公约》的有效性得到更

透彻的了解； 

 (b) 《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国应酌情审查和更新与《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6条和第 18条有关的、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交给秘书长

的通知和声明，以及按照缔约方会议的相关决定所作的通知和声明，以期促进更灵

活、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条款； 



CTOC/COP/WG.3/2016/4  
 

V.16-09286 2/10 
 

 (c) 对于《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产生的犯罪所得，包括与避税有关的犯罪所得，

缔约国应改进识别、追查、冻结、扣押和追回措施，目的是最终将其没收并以透明

的方式加以处置； 

 (d) 缔约国应考虑制定各种机制，使中央机关之间以及执法机关、检察官和司

法机关之间得以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大都市地区更及时有效地开展合作；还应考虑在

工作组未来的会议上分享此类经验； 

 (e) 相关缔约国应考虑发展和推广现有的区域网络，如西非打击有组织犯罪中

央机关和检察官网络、伊比利亚——美洲国际法律合作网、卡姆登资产追回机构间

网络、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阿拉伯司法合作网，以继续建立信任和信心并增进刑事事

项国际合作，并且考虑利用已经设立的机制和机构，进一步推动举行会议进行面对

面互动； 

 (f)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除了定期更新国

家主管机关名录的工作以外，还应创建并定期更新《公约》缔约国专家和从业人员

邮寄名单，列明他们的详细联络方式，可在安全环境下提供，或进一步分发给专家； 

 (g) 缔约方会议应在适当情况下使用名为“打击犯罪信息与法律网络分享平 

台”的知识管理门户，从而利用国际合作问题工作组掌握的所有信息，除其他外实

行《公约》第 32条的规定，藉此减轻从业人员的负担并避免重复； 

 (h)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在适当情况下，并在资源允许范围内，与

在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领域开展活动的其他伙伴组织合作，在利用《有组

织犯罪公约》促进此种合作方面开展培训活动，其目的包括使人更多了解司法协助

请求书撰写工具的有效性，以及培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从业人员使用该工具，并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传播该工具。 

3. 工作组建议缔约方会议将以下问题列入工作组未来会议的专题讨论中： 

 (a) 移交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这方面的实际考虑

因素、良好做法和挑战； 

 (b) 国际合作领域的电子证据共享和相关挑战，包括如何就犯罪活动中使用虚

拟货币的问题开展合作，适当情况下还包括解码数据方面的问题； 

 (c) 在对《有组织犯罪公约》所涵盖的可追究法人责任的犯罪（《公约》第 18

条第 2款，结合第 10条）进行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司法协助，同时考

虑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d) 与《公约》所涵盖的犯罪有关的民事和行政诉讼中的国际合作，包括为了

辨认、冻结和没收源自此类犯罪的资产而进行的合作，以及这些诉讼与刑事事项国

际合作的相互作用，同时考虑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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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组还建议缔约方会议继续在工作组今后会议的议程中列入《公约》第 13

和 14条的实施问题。 

 

三. 审议情况概要 
 

A. 反思国际合作问题工作组过去 10 年的工作 

 

5. 在 2016年 10月 19日第 1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题为“反思国际合作问题

工作组过去 10年的工作”的议程项目 2。讨论由主席主持，侧重于工作组对于促

进实施《有组织犯罪公约》国际合作条款的影响。发言者们欣见工作组作为缔约方

会议的常设部分兼国际合作相关事项技术专家机构，按照《公约》第 32条第 3款

对缔约方会议工作所做的贡献。 

6. 若干发言者强调说，多年来工作组的结论和建议为缔约方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打

下基础并提供启发。他们还指出，以行动为导向的建议为增进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和

将《公约》用作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法律依据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7. 关于工作组未来的工作，若干发言者回顾，正在就可能设立的《公约》及其各

项议定书审议机制进行谈判，在这一框架内，也正在审议工作组的任务。会上就此

提出问题，即，如果设立了此种审议机制，将来工作组的实质工作是否会因其议程

中可能添加的工作或任务而受到影响。 

8. 若干发言者告诫说，一旦与可能设立的《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审议机制相联

系，工作组明确的重点有可能被取代。有几名发言者表示担忧说，如果工作组需要

为审议机制在闭会期间工作，或者定期开展工作，可能会给缔约国的从业人员造成

额外的负担，他们常被分派在多种审议中提供答复，又向各种审议机制提供答复。 

 

B. 缔约国为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依据

 而作出的努力 

 

9. 在 2016年 10月 19日第 1次会议和 2016年 10月 20日第 2次会议上，工作组

审议了题为“缔约国为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

依据而作出的努力”的议程项目 3。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由专题讨论小组成员

Carolina Yumi de Souza（巴西）主持。 

10. 发言者们就《有组织犯罪公约》用作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法律依据交流了经验和

意见。一些发言者对于《公约》的广泛适用范围在处理范围较广的犯罪方面的巨大

潜力表示赞同。一名发言者报告了本国主管机关在涉及与他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案件

中实际使用《公约》的情况。另一名发言者突出介绍了在没有适用条约的情况下拒

绝引渡方面的挑战，并在这方面倾向于另外制定一项国际文书，促进国际合作打击

一切形式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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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些发言者强调，《公约》可与现行的双边和（或）区域性的国际合作文书结

合使用，在互惠原则下用作国际合作的法律依据。一名发言者认为，缔约国使用双

边协定或安排而不使用《公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双边文书的内容更为详细。 

12. 若干发言者关切地强调，在没有双边条约的情况下缺乏合作以及（或）对依据

《公约》提交的司法协助请求拖延很久才作答复。主席请与会者考虑用哪些办法克

服司法协助案件中被请求国缺乏回应的问题，发言者们提出了以下实用建议：考虑

建立虚拟专家网络或建立一个邮寄名单，列明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央机关的从业人员

或专家的详细联络方式；进一步促进建立联系和举行会议以便有面对面的互动，建

立信任和信心，相互交流意见；利用已经建立的负责促进主管机关之间协调的机制

或机构，如欧洲检察官组织、伊比利亚——美洲国际法律合作网和欧洲司法网络；

参加现有网络的全体会议；研究在适用情况下通过设在海外的联络官建立联系这一

办法；以工作组为论坛，汇聚不同法域从业人员交流经验和意见。 

13. 许多发言者表示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汇编参与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

缔约国主管从业人员的详细联络信息方面的“储存功能”。除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在定期更新国家主管机关名录方面的工作（这一点得到发言者们的高度赞扬），

许多发言者表示倾向于设立专家和从业人员邮寄名单，列明他们的详细联络信息，

随后可在数据受保护的安全环境中提供，或进一步向专家分发。根据这一建议，在

工作组会议上分发了一份初步名单，以便汇编与会中央机关从业人员和专家的联络

信息。 

14. 一些发言者提到了对应方之间的非正式磋商在国际合作实践中的重要性。这种

磋商被认为是更有效地合作处理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所必须的。在这方面还强调了

《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27条对于执法合作的重要性。 

15. 一名发言者强调，各国在实施刑事犯罪的法人的责任性质（刑事、民事或行政）

方面采用的办法各不相同，可能会因此在涉及此种法人的国际合作案件中造成难题。 

16. 一些发言者提到了以被请求引渡者的国籍为由拒绝引渡所产生的问题，而另一

些发言者报告了被请求引渡者的双重国籍在引渡程序中造成的难题，这些人往往会

逃往自己第二国籍的法域，以取得豁免。报告了确立灵活管辖权基础（例如，通过

适用主动属人管辖原则）的替代办法，以及根据“不引渡即审判”的原则允许在被

请求国国内进行起诉，并认定这是良好做法。一名发言者强调，在他的国家，只有

在特定案件中由于移交对犯罪人员的起诉费用很高且存在实际难题（包括文件翻译

和证人移交）时，才选择以国内起诉代替引渡。另一发言者强调需要及时向进行移

交的国家告知起诉移交的结果和相关审判的情况，以便除其他外避免违反一罪不二

审原则的可能性。 

17. 有几名发言者报告了本国促进刑事事项非正式合作和司法合作的做法，其中包

括：加强联合行动；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集装箱方案合作，从而增加了缉

获量；关于交流旅客和移民预报信息的次区域协定；加强中央机关并设立机构或组

织，如安全中心，以增进执法合作；具备载有引渡方面现行程序的网站；允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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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请求相关数据并交流信息的系统；利用信息技术；培训活动，包括各国之间的

试点方案，其中在国际合作方面有更多个案工作，并且在这一领域经常沟通。 

18. 发言者们表示支持在伊比利亚——美洲国际法律合作网、卡姆登资产追回机构

间网络、西非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央机关和检察官网络等现有网络内开展的活动。一

名发言者报告了西非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央机关和检察官网络的情况，这是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加强防止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和严重犯罪能力全球方案与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秘书处的联合举措，也是通过培训、交流专业经验、建立信任和促进国家

联络点之间直接联络而增进区域合作和区域间合作提供司法协助和进行引渡的良

好做法。还有一名发言者报告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内的一个阿拉伯区域联络官网络的

发展情况，该网络的目的是，通过定期交流立法和案件等方面的信息，合作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 

19. 一名发言者强调了使用信息通信新技术对于提交司法协助请求的重要性。在这

方面，她提到了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司法部长会议/伊比利亚——美洲国际法

律合作网的框架内制定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中关于该组织成员国中央机关

之间以电子方式发送国际合作请求的协定草案的情况，以及其他类似的双边举措。 

20. 另一名发言者报告了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为增进国际合作打击贩运人口而开

展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促进联合调查；开发相关工具，如《东盟贩运人口案件

国际法律合作手册》（这是全世界第一本此类手册）；培训活动。将来在这方面的努

力将围绕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组办 2017年专家组会议，以期编制上述手

册更加“国际化”的版本，并修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这一领域现有的指导材

料。 

 

C. 联合调查作为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界有组织犯罪的一种方式 

 

21. 在 2016年 10月 20日第 2和第 3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题为“联合调查作

为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界有组织犯罪的一种方式”的议程项目 4。这一议程项目

的讨论由专题讨论小组成员 Rongli Zhu（中国）、Vladimir Aras（巴西）和 Ricardo Pael 

Ardenghi（巴西）主持。 

22. 一名发言者提到 2015年在独立国家联合体框架内订立的《联合调查组公约》。

该发言者重点介绍了该《公约》中的一条规定，其中允许在此类联合调查组的框架

内直接向联合调查组各国分部的主管发送司法协助请求。还有发言者提到联合调查

对于跨国收集证据的重要性。会上提到的良好做法有在边境的具体联合行动机制，

还有简化信息交流以开展此种行动的做法。强调了《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

公约》等国际文书以及进行联合调查的区域标准，如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司法部

长会议框架内的《联合调查公约》，以及美洲国家组织框架内有关这一专题的举措。

提到了进行联合调查的不同模式，还提到了在特定案件中确定最适当协定方面的挑

战。一名发言者提到了欧洲检察官组织作为联合调查协调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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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这一议题的进一步讨论围绕着这一领域的各种实际挑战，包括缺乏具体立

法；合作国家之间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做法；所取得的证据的效力问题；语言障碍；

在调查行动的目标上可能存在的混乱（是建立联合调查组，还是协调平行调查）；

在如何谈判关于组建联合调查组的协议方面缺乏经验和专门知识；对关于组建此类

调查组的协议的适当类型或性质存在疑虑；对于中央机关在协调这一特定形式国际

合作方面的具体作用缺乏指导。 

24. 发言者们就一个非正式专家工作组题为“联合调查：结论和建议”的报告草稿

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了指导意见。该报告草稿是 2008年拟订的，作为参

考材料在工作组重新分发。发言者们表示支持照原样审定并通过该报告草稿，并建

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作必要的编辑修改之后将该报告发布在“打击犯罪信息

与法律网络分享平台”上。此外，考虑到上述报告反映的是 2008年之前的发展情

况，发言者们倾向于收集在国家和区域各级设立联合调查组的良好做法和经验，并

上传到“打击犯罪信息与法律网络分享平台”门户。发言者们指出，可在工作组未

来一次会议上讨论根据这些做法和经验编写一份新报告。 

 

D. 交流实施方面的最佳做法和挑战：(a)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联合国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3 条）；(b)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处置（《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4 条） 

 

25. 在 2016年 10月 19日第 1次会议和 2016年 10月 20日第 3次会议上，工作组

审议了议程项目 5，题为“交流实施方面的最佳做法和挑战：(a)没收事宜的国际合

作（《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3条）；(b)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处

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4条）”。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由专题讨

论小组成员 Raluca Simion（罗马尼亚）和 Dina Juliani（印度尼西亚）主持。 

26. 会上提到了缔约国之间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的成功实例，包括关于司法协助、洗

钱和相互承认没收令的区域文书。同时也强调了在这方面遇到的挑战，包括合作国

家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各国处理案件程序不同、翻译问题、难以判定犯罪和相关所

得之间存在联系，以及缺乏政治意愿、信任和承诺。会上指出，在决定执行相关请

求之前各对应方进行磋商是一种良好做法。 

27. 有几名发言者提到了无定罪没收的做法。他们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法域已经

通过立法允许无定罪没收，但仍有些国家要求存在刑事定罪才能允许没收，并且在

这方面严格适用两国共认犯罪要求。此外，即使接受无定罪没收，国际合作仍然可

能困难重重，原因是相互合作的法律制度在确定法院（民事还是刑事）方面有不同

的要求，对于证据标准（或然性平衡还是超出合理怀疑）等程序性和实质性的要素

也有不同的要求。 

28. 有几名发言者报告了为克服有关障碍而设计的一些创新做法，如促进执法机关

之间的非正式合作，包括通过卡姆登资产追回机构间网络等网络，又如启动洗钱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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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以促成下达限制令和没收犯罪所得，而无须提及上游犯罪，尤其是在不明财富案

件中。 

29. 关于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处置问题，有几名发言者指出，相互合作的国家

应以赔偿受害人为首要考虑因素。另一名发言者则强调利用没收的犯罪所得造福当

地社区。 

30. 会上提到现行的国际标准，包括《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的相关

条款，这些标准的适用范围、使用要求和准许采取的行动各不相同。会上还提到了

2005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分享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双边示范协

定》，该示范协定为《有组织犯罪公约》和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产生的犯罪所得和财产没收后谈判订立双边分享协

定提供指导。 

31. 一名发言者提到在《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4条实施工作中的挑战，并强调在

返还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方面需要更详细、更全面的监管框架。该发言者建议将

没收的全部财产返还请求国，但在处置过程中发生的额外费用，被请求国可在各方

同意的情况下从没收的犯罪所得中扣除。 

 

E.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的国际合作相关工具的

 最新情况介绍 

 

32. 在 2016年 10月 21日第 4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题为“秘书处关于《联合

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的国际合作相关工具的最新情况介绍”的议程项目

6。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由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主持。 

33. 会上提到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司法协助请求书撰写工具。发言者们赞扬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努力重新开发该工具并扩充其内容以包括更多实质性的功能，

如指导从业人员通过视频会议请求协助、起草犯罪所得转账请求书和请求在电子证

据方面提供协助的内容，以及关于联合调查和合作进行控制下交付等其他协助形式

的指导。据指出，该工具重新开发后的最终形式将供中央机关的从业人员使用，他

们常被要求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起草请求书。会上强调了该工具在未来的能力建设

活动和方案中的附加价值。 

34. 会上还提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国家主管机关名录，认为这是促进从业人

员之间联系和联网的一个手段（见上文第 2(f)段和 13段）。该名录按照工作组先前

的建议重新开发后的结构和内容已提交工作组并获得好评。 

 

F. 其他事项 

 

35. 在 2016年 10月 21日第 4次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题为“其他事项”的议程

项目 7。主席注意到，秘书处将促进向定于 2016年 11月 17日和 18日在维也纳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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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第五次增进《反腐败公约》下国际合作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会议报告工作

组的审议工作所产生的要点以及各项建议。据指出，其目的是继续增进两个专家机

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信息交流。 

 

四. 会议安排  
 

A. 会议开幕 

 

36. 工作组于 2016年 10月 19日至 21日举行会议，总共举行了四次会议。会议由

Thomas Burrows（美利坚合众国）担任主席。 

 

B. 发言情况 

 

37. 在议程项目 2至 6下，《公约》下列缔约国的代表作了发言：阿根廷、澳大利

亚、巴西、喀麦隆、加拿大、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德国、几内亚、哈萨克

斯坦、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巴拿马、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

洛伐克、南非、苏丹、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 

38. 加入《公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洲联盟的代表也作了发言。 

39.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司法部长会议、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日本的观察员也作了发

言。 

40. 秘书处代表在议程项目 2至 6下作了专题介绍。 

 

C.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41. 工作组在 2016年 10月 19日举行的第 1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议程：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反思国际合作问题工作组过去 10年的工作。 

3. 缔约国为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依据

而作出的努力。 

 4. 联合调查作为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界有组织犯罪的一种方式。 

 5. 交流实施方面的最佳做法和挑战： 

  (a) 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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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处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第 14条）。 

6.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的国际合作相关工具的

最新情况介绍。 

 7. 其他事项。 

 8. 通过报告。 

 

D. 出席情况 

 

42. 《公约》下列缔约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

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

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捷克、丹

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法国、加蓬、德国、

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黎

巴嫩、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荷兰、挪威、巴拿

马、巴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

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

苏丹、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 

43. 作为《公约》缔约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洲联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44. 《公约》签署国日本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45. 联合国系统的下列专门机构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联合国裁军事务厅。 

46.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司法部长会议、卡

姆登资产追回机构间网络、阿拉伯国家联盟、国际反腐败学院、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中部非洲区域信息与协调中心、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和

美洲国家组织。 

 

E. 文件 

 

47. 工作组收到下列文件： 

 (a) 临时议程和说明（CTOC/COP/WG.3/2016/1）； 

 (b) 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内容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

议设立的国际合作问题工作组：设立以来的任务授权和工作情况概览（CTOC/COP/ 

WG.3/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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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内容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3和 14条实施情况：没收事宜国际合作及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处置（CTOC/ 

COP/WG.3/2016/3）； 

 (d) 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秘书处提供的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第 16条第 5款(a)项中通知要求的资料（CTOC/COP/WG.3/2016/CRP.1）； 

 (e) 会议室文件，题为“联合调查问题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结论和建议”（CTOC/ 

COP/2008/CRP.5）。 

 
五. 通过报告 

 

48. 工作组于 2016年 10月 21日通过了经修正的本会议报告。 

 

 


